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雲林縣建築管理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條文(核定
本) 
第二條    建築基地面臨計畫道路、廣場、市區道路、公路或合於本自

治條例規定之現有巷道者，得申請指定建築線。 

    申請農業設施之農地，其設施如係經農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農

作產銷設施、林業設施、自然保育設施、水產養殖設施、畜牧設

施及綠能設施，而非供農產運銷加工使用，且該基地未臨接道路

者，得免臨接建築線。 

    區域計畫農業區未臨接道路或現有巷道之甲種建築用地，其

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四百九十五平方公尺以下且非供公眾使用

者，得免臨接建築線，於本自治條例施行後分割者，應合併計算。 

    道路或廣場開闢完成，其境界線經本府確定為建築線者，經

公告後得免申請指定建築線，其有變更時應即公告修正。 

第四條    本自治條例所稱現有巷道包括下列情形： 

一、供公眾通行，具有公用地役關係之巷道。 

二、私設通路經土地所有權人出具供公眾通行土地使用權同

意書；或捐獻土地為道路使用，經依法完成土地移轉登

記手續者。 

三、本法七十三年十一月七日修正公布前，曾指定建築線之

現有巷道，經本府認定無礙公共安全、公共衛生、公共

交通及市容觀瞻者。 

四、原地目為道、使用地編定為交通用地或非屬法定空地供

通行之巷道，且於本法七十三年十一月七日修正公布

前，面臨巷道內部兩側存在二棟及編釘二戶以上門牌之

合法建築物或具有戶籍、稅籍、水電、門牌編釘證明者。 

    前項第一款及第四款規定之現有巷道，應由主管機關就其寬

度、使用性質、使用期間、通行情形及公益上需要認定之，如有

爭議者，由主管機關組成現有巷道評議小組評定之。 



 2

    第一項之現有巷道不得擅自阻礙或破壞通行，如有擅自阻礙

或破壞通行者，由道路管理機關裁處。 

第十四條    申請拆除執照除依本法規定外，並應檢附下列文件：       

  一、建築物之位置圖、平面圖。  

 二、建築物權利證明文件或其他合法證明。 

 三、拆除施工計畫書。 

   拆除執照應於六個月內申報開工，拆除執照期限為六個月，

並自開工日之次日起算。 

   前項執照因故不能於期限內完工時，得敘明理由向本府申請

展延，展延期限不得超過六個月，並以一次為限。 

   於拆除完竣後應檢附現場彩色照片及原拆除執照，經專業技

師簽證後向本府建設處備查。 

   原無使用執照之建築物(含雜項工作物)且高度超過三十公

尺者，仍須申請拆除執照，並檢附建築師公會或相關專業技師公

會簽證。 

第二十四條    建築主管機關依本法第五十三條核定建築期限時，以六

個月為基數，另依下列規定增加日數：  

   一、地下層每層六個月。  

   二、地面各層樓每層四個月。  

   三、雜項工程四個月。  

    前項建築期限，如因構造特殊、施工困難、工程鉅大或情

形特殊顯有增加日數之必要者，得視實際需要，酌予增加。  

    第一項建築期限自開工之日起算。 

 


